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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26         证券简称：*ST瀚叶       公告编号：2020-106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起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立案受理，定于 2021年 3月 17 日 14:00开庭审

理。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金额：166,299,583.33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暂无法确定对公司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近日，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就与东阳奇树有鱼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公司已收到上海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案件受理通知书》[（2020）沪 01民初 352号]及传票，上海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定于 2021年 3月 17日 14:00开庭审理。 

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1、原告：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2、被告：东阳奇树有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树有鱼”或“被告”）。 

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大黄庄 35号铭基国际创意公园 D座 01 

法定代表人：董冠杰 

（二）诉讼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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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月 10 日，公司与奇树有鱼签署了《网络剧<沫许辰光>联合投资合同》（以

下简称“联合投资合同”），约定了奇树有鱼为文学作品《豪门天价前妻》（以下简称“文

学作品”）的著作权利持有人，双方基于奇树有鱼授取的文学作品著作权，共同以其为

蓝本开发（改编、摄制、发行、开发、创作）网络剧《沫许辰光》。根据联合投资合同

第三条的约定，该剧制作预算为 2亿元，其中由奇树有鱼出资 25%，即人民币 5,000万

元，公司出资 75%，即人民币 1.5亿元。根据联合投资合同第三条第 4 款约定，公司应

将投资款一次性支付至奇树有鱼为本次合作该剧开立的专项账户，奇树有鱼应对公司

支付的投资款进行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公司有权随时查看账户的现金流记录。

联合投资合同第四条约定奇树有鱼负责本剧的拍摄制作及宣传发行等工作，负责制订

本剧的拍摄计划。合同约定影片拍摄期为 2019 年 3月 1日至 2019年 7月 31日。 

公司于 2018年 8月 10日向联合投资合同约定的专项账户支付了人民币 1.5亿元。

奇树有鱼收到上述款项后，一直未开展本剧的拍摄工作。公司先后多次催促奇树有鱼

按合同约定期限及时开展拍摄工作，但奇树有鱼并无实质进展反而要求公司与其签署

补充协议延展拍摄期，公司与其于 2019年 12 月签署了第一份补充协议将影片拍摄期

调整为 2020年 6月 1日至 2020年 11月 30日，并希望奇树有鱼能尽快推进影片的拍

摄工作。该补充协议签署后，奇树有鱼仍未在调整的拍摄期内开展拍摄工作,要求公司

与其再签署一份补充协议以延展拍摄期。公司基于投资款已支付给奇树有鱼,按奇树有

鱼要求与其签署了第二份补充协议。此后，奇树有鱼仍未开展拍摄工作。公司于 2020

年 8月 25日发函给奇树有鱼，要求奇树有鱼提供专项账户的现金流水记录，但奇树有

鱼一直未予以提供。此后，公司委托律师于 2020 年 12月 7日向奇树有鱼发送律师函，

通知奇树有鱼上述行为已违反联合投资合同的约定，要求其立即予以纠正并向公司提

供专项账户的现金流水记录且配合公司工作人员现场查看专项账户的资金现状，但奇

树有鱼仍不纠正其违约行为。基于奇树有鱼上述违约行为，根据联合投资合同的约定，

公司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且，奇树有鱼的违约行为已致使公司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公司亦有权解除合同，要求奇树有鱼返还公司

向其支付的投资款 1.5 亿元，并赔偿损失。  

综上，为维护自身权益，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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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解除公司与被告奇树有鱼签署的《网络剧<沫许辰光>联合投资合同》及其

补充协议； 

2、判令被告奇树有鱼返还公司向其支付的《网络剧<沫许辰光>联合投资合同》项

下的投资款 1.5亿元，并赔偿损失（应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 2020年 12

月 15日的损失为 16,299,583.33 元。具体计算方式如下：以 1.5亿元为基数，按中国

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 2018年 8月 11日起计算至

2019年 8月 19日的利息为 6,782,291.67元；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分段 LPR五年期利率）自 2019 年 8月 20日起计算至 2020年 12月 15

日的利息为 9,517,291.66 元，以上利息暂合计为 16,299,583.33元）； 

3、判令被告奇树有鱼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等全部诉讼费

用。 

二、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因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暂时无法准确判断本次诉讼事项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月 30日 


